附件2：
工商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综合评价和学术专长赋分办法
	序号
	项目
	分值
	备注

	1
	参军入伍
	A档：参军并获得军功2分；
B档；参军1分。
	上限2分
	1．学术论文、获奖证书、荣誉证书等均应提交原件，否则不予赋分。
2．获奖等级的认定以加盖公章的文件材料为准。
3．本表内容由工商马院负责解释。

	2
	国际组织实习
	不少于30天的实习工作；无不良评价的实习证明。满足以上两个条件得1分；少于30天或不能提供无不良评价的实习证明者得0分。
	上限1分，国际组织是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办的国际组织人才信息服务网和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主办的高校毕业生到国际组织实习任职信息服务平台信息为准。
	

	3
	学科竞赛
	A档 国家级学科竞赛获一等奖4分、二等奖3分、三等奖2分
B档 国家级学科竞赛获一等奖2分、二等奖1分、三等奖0.5分
C档 国家级学科竞赛获一等奖1分、二等奖0.5分、三等奖0.2分
	上限4分，项目为纳入校区学科竞赛库中竞赛项目；每项赛事只取最终比赛设置奖项的前三项按以上标准赋分；团队比赛获奖项目，负责人（队长）按最高2/3的比例赋分，其他队员根据实际参与程度最高1/2的比例赋分，具体得分由指导老师协参赛组员商定，成员比分总和不得超过竞赛项目应得分数。学科竞赛部分，除提交原件以外，还必须提交学科竞赛成员赋分说明（附件3）。
	

	4
	科研成果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且答辩评分在90分（含）及以上：3分；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且答辩评分在80分（含）及以上：2分；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且答辩评分在70分（含）及以上：1分；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且答辩评分在60分（含）及以上：0.5分；
在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篇及以上且答辩评分在60分以下：0分.
	上限3分，科研成果仅限学生本科阶段在核心期刊上以独立作者或第一作者发表的与学业相关的科研论文，且要求必须见刊或者online（用稿通知一律不认），提交论文审核的学生需准备10分钟的PPT汇报及问答，总分不超过3分；核心期刊范围：北大核心、南大核心、SSCI及SCI收录。
	








附件3：
[bookmark: _Hlk113620675]工商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科竞赛成员赋分说明

学科竞赛名：
竞赛级别分档为：
根据考核表应得分数：
指导老师：
组长赋分：
各成员赋分：

指导老师、组长和成员签字：



说明：成员分数相加不能超过竞赛级别分档后应得的分数。比如国家级A类一等奖应得总分为4分，队长如果加了2分，其余人员总和不得超过2分。（打印前请删除）
